福建中医药大学绿植苗木供应商遴选项目招标文件
一、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对绿植苗木供应商进行遴选，欢迎有意向且符合要求的供应商前来参选。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福建中医药大学绿植苗木供应商遴选

2、供货期限及内容要求：
（1）供货期限：签订 贰年 供货合同； 
（2）交货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及屏山校区；
（3）供货范围：供应商按照采购人提供的供货时间、品种和数量等要求分批送货上门，并在指定地点摆放或栽种到位（详见附件一绿植苗木常用清单，含供货指导单价，实际采购量据实结算，采购人不保证入选后的采购额）；
（4）供货质量要求：提供的绿植苗木产品质量合格（具体质量要求详见附件一绿植苗木常用清单中关于质量的要求）；
（5）在入选资格有效期内，供应商的供货价格不应高于投标报价单的价格，不得以采购数量少调高投标报价单价格，各投标人在投标报价前应充分考虑此因素；

（6）在入选资格有效期内，供应商在收到少量应急绿植苗木清单后，必须在12小时内将货物送达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种植摆放到位；供应商不得以人员紧张、采购量少等任何理由拒绝送货，有两次以上行为，采购人有权取消入选供应商的中标资格；

（7）投标报价应包含绿植花卉苗木费用，种植、整地、摆放、搬运、运输费、肥料费、垃圾清场、税收等一切费用。无特殊情况，采购人除按中标价的标准支付费用外，将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
（8）供应商提供的绿植苗木产品明显有质量问题或达不到采购人要求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无条件更换直至采购人满意；
（9）供应商应满足采购单位提出的其他合理要求；

（10）除具备以上服务条款外，供应商还可以提供本部门/单位其他相关服务。
三、招标方式：校内公开招标，采取最低价中标法。
四、投标人须知：

1、投标人资格及要求：
（1）具有合格有效的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经营范围含有与园林绿化、花卉、苗木相关（经营范围满足以上条件其一即可），资格审查采取资格后审的方式；
（2）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标书递交起止时间：本招标文件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6月24日11:00（正常工作时间，周末休息）。

3、标书递交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白楼三层校园科2办公室。
4、开标时间：2020年 6月24日15：00（北京时间）。

5、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后勤管理处一楼会议室。

6、中标公示：公示网站为福建中医药大学（www.fjtcm.edu.cn/）

五、投标文件内容： 

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见附件二，为原件并加盖公章，投标代表是法定代表人则无需）；

2、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如三证合一只需提供营业执照，均为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4、绿植苗木投标报价单（见附件三，为原件需加盖公章）；
六、投标文件要求

1、所有投标文件采用打印方式，要求每页加盖单位公章或法定代表人章（骑缝章无效）。

2、投标报价单需用信封单独封装，与其他投标材料一起放入一个文件袋中，按规定进行密封，文件袋封面写明投标单位、项目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文件袋封条需盖单位或法定代表人章，无严格密封者后果自负。注：投标报价单如未单独用信封封装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本次招标采取资格后审方式。

注：未按要求和投标文件组成提供资料的，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投标材料作废。
七、评标原则：

1、评标办法：本项目投标人在全部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的前提下，采取最低价中标法，以报价最低（即统一折扣最优惠）的投标人为中标单位。投标人满足3家及以上可开标，若投标人不足3家，招投标小组有权决定是否开标。

2、评标过程：

（1）检查各投标文件的密封情况；
（2）当众开启投标文件密封袋；
（3）对文件进行资格性、符合性审查；
（4）对各投标人报价进行评审；
（5）所有递交的文件未按遴选文件规定制作、密封、标记的，资料不完整或未达标的，存在弄虚作假的，不符合遴选文件中规定的其它实质性条款的，一律作废。
（6）各投标人自行决定是否现场等候评审结果。
3、评标细则：
（1）经资格性审查，对通过审查的投标人采用最低价中标方式，以报价最低（即统一折扣最优惠）的有效投标人为中标单位。如遇报价相同的有效投标人，由招标小组采用随机抽取形式最终确定壹名中标人）。
（2）经评标小组评审，认为所有投标都不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可以否决所有投标。

八、结算付款方式：

1、中标单位每次供货后提供销售清单及税务正规机打增值税发票，经采购人验收清点合格后，付清当次货品费用。
2、结算单价=控制单价×（承诺的折扣÷10）；计算结果四舍五入，保留至小数点后两位。
3、货款凭税务正规机打增值税发票，以转账形式支付。
九、其它说明与要求

1、本项目招标工作在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投标小组监督下公开进行，真正做到公开、公正、公平。

2、没有实质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将作废标处理。

3、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招投标工作小组对本招标文件拥有最终解释权。

4、附件一《福建中医药大学绿植苗木常用清单》

5、附件二《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6、附件三《福建中医药大学绿植苗木供应商遴选项目投标报价单》

十、联系方式：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闽侯上街邱阳路1号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联系人：陈老师

联系电话：0591-22861234
（绿植苗木常用清单、投标报价单等见附件）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 

                                         2020年6月18日

附件二：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本授权委托书声明：我               (姓名)系              (投标单位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授权委托                  (姓名)为我公司代理人，参加福建中医药大学绿植苗木供应商遴选项目投标活动。代理人在投标、合同签订过程中所签署的一切文件和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我均予以承认。  代理人无转委权。
特此委托。  
代理人：     
                                          
身份证号码： 
公司(盖章) ：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三：

福建中医药大学绿植苗木供应商遴选项目投标报价单
福建中医药大学：
本公司（公司名称）                               已详细阅读本项目招标文件及绿植苗木常用清单，愿意在本项目绿植苗木常用清单内控制单价的基础上，统一以      折（所报折扣数最多保留至小数点后一位，如：×.×折）进行供货。
同时做出如下承诺：
1、保证按常用清单目录中指定的绿化苗木花卉产品、规格及中标的价格供货。
2、保证本单位提供的绿化苗木花卉产品质量合格（质量要求同常用清单），若出现明显质量问题或达不到采购人要求的，承诺无条件退换直至采购人满意。
3、保证及时按采购人要求供应绿化苗木花卉产品，且本单位在收到少量应急绿化苗木花卉清单后，承诺在12小时内将货物送达至采购人指定地点并种植或摆放到位；若因本单位责任造成供应不及时，导致采购人无法正常工作，本单位愿意无条件解除本项目供应资格，并愿意承担采购合同应承担的责任。
                                供应商（盖章）：
                                承诺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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